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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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3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公司同意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机集团

"

）筹划与中工国际

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

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

国机集团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钢铁”或“本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莱芜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股份”）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 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

的建议。

重要提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

３．４５

元

／

股，收购请求权

的行权价格为

３．４４

元

／

股，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东将以

３．４４

元

／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

该等股东所获得的现金对价根据规定将按出售股份扣除相关税费，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

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详情，应阅读本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济南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全文或摘

要。

●

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

申报主体：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是指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且在申报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履行有效申报

程序的本公司股东。

●

申报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三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在此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

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１７

●

申报简称：济钢现金

●

申报方向：申报卖出；“申报买入”为无效申报。 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

不得撤回。

●

本公告仅对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建

议。

一、股东收购选择权申报基本情况

１

、有权股东

有权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东（以下简称“有权股东”）系指除山钢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以外的、于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本公司除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人外的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同时在申报日成功履行有效申报程序，非有权股东的申报

无效。

２

、 本公司有权股东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连续三个工

作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在此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３

、申报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本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４

、申报代码：

７０６０１７

。

５

、申报简称：“济钢现金”。

６

、申报方向：申报卖出。

７

、收购价格：

３．４４

元

／

股。

８

、申报数量：

（

１

）于申报日，有权股东可以全部或部分申报收购请求权。

（

２

）本公司有权股东申报收购请求权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股东账户中持有的未被冻结、质

押的股份数量。

（

３

）若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被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

划的，则该部分股份的收购请求权申报自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

发生时无效。

（

４

）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有效期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数量之和，

但不超过申报数量上限。

（

５

）股份保管：有效申报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 股份在临时保管

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９

、收购选择权的提供方为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注意事项

１

、申报方向只能是申报卖出，申报买入无效；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不得

撤回。

２

、有权股东申报前应与质权人或司法机关协商解除质押或司法冻结；清算时仍存在质押

或司法冻结的股份，其收购请求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

３

、对于同一账户中的股份，有权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

４

、股份保管：有效申报的股份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

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三、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本公司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

（

公告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现金选择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刊登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间

，

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本公司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刊登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陈剑、李丽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８８６６６８４

五、后续事宜

１

、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本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请投资者关注资金到账日。

２

、若申报结果显示，公司股份分布符合上市条件，则本公司股票将刊登“现金选择权申报

结果公告”，当日恢复交易。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提供收购请求权的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股票账

户。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八日

关于与通联支付合作开通

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

借记卡支付并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方式投资于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经与通联支付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通联支

付

＂

）协商一致，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对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开通网上直销交易业务。 同时，自开通上述业务之日起，

对办理上述业务成功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并通过通联支付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中国

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实行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凡是持有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并已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网上

直销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网上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账户开户、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交易撤单、设置分红方

式等业务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不适用于通过通联支付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

者）。 各基金可以办理的具体业务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的规定。

四、业务办理方式

投资者办理业务前，须仔细阅读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规则》。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还请务必仔细阅读《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

五、申购费率及其推广活动优惠方案

１

、投资者通过通联支付使用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

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不适用于通过通

联支付使用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四折优惠，若

折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原申购费为固定金

额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各基金具体申购费率和计算方法参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３

、本公司可根据法律法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以及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

及推广活动优惠方案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系统进行基金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及《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规则》和交易指南等文件；

２

、费用提示：投资者采用网上直销交易方式进行基金交易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费用遵

循谁划款谁承担的原则，即认购、申购基金时发生的银行划款手续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赎

回、分红等业务发生的汇款手续费由本公司承担。

３

、本公司将根据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发展状况，适时扩大可用于基金网上交易的

电子商务平台或银行卡种类，具体的调整方案将会在本公司网站上及时公布，同时会更新到

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业务规则及交易指南中。

４

、本公告也适用于本公司新发行并开通网上直销交易的基金。 新基金在认购期内不实

行优惠费率，相关费率标准以发行前公告的该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规定费率为准。

七、业务咨询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详细情况， 可访问本公司网站查询或拨打本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免长途费）、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

３

、本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

、通联支付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ｌｌｉｎｐａｙ．ｃｏｍ

５

、中国农业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６

、中国建设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网上交易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和交易方式。 另外，投资者还应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

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

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关于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直销中心开办富兰克林国海强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申购、

定期定额申购、赎回以及

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投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以下简称“国富

强化收益债券

Ｃ

”），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起通过直销中心开办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Ｃ

（基

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６

）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以及基金转换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１

、开办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或者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２

、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持有支持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银行卡， 并已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

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

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协议后，即

可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Ｃ

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３

、开办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或者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开立基金交易账户，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

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Ｃ

相关交易费率

１．

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前端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０

销售服务费

（

年

）

０．３％

注：销售服务费不另外收取，按日计算按月计提，并从基金总资产中扣除

２．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１

年以下

０．１％

１

年

（

含

１

年

）

至

２

年

０．０５％

２

年

（

含

２

年

）

以上

０．０％

３

、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两部分构成。 其

中，赎回费与日常赎回费率相同，申购补差费视转换时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而

定。 具体计算方法请参阅《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本公司有权开展旗下基金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的基金转换费率请

以届时相关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１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详情请参阅《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２

、开通直销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参阅《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上交易

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３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Ｃ

可与本公司旗下已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基

金进行相互转换，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Ｃ

是同一基金的两种不同收费模式，两者之间不能进

行基金转换；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５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

别。 定期定额申购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申购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也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本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本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免长途费）、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

３

、本公司客服信箱：

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在相关媒体披露的《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部分时间有误，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

表谦意，特更正如下：

原先披露的内容如下：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更正为：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其他内容无误。

经更正后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上市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票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

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的函告，新华联控股将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进行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期限 质押机构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

登记日至新华联控股办理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６．２６％

截至本公告日，新华联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０５４

，

３３７

，

６０８

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９８％

， 其已累积质押总额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２６％

。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0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

关于获得中央财政经费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收到了《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

2011

年子课题立项的通知》（卫科药专

项管办

[2011]93-202-101-30

号）文件，根据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重

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第一批项目立项的批复》（国科发社〔

2011

〕

551

号），公司的

新型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及其制剂的研究开发课题（编号：

2011ZX09202-101-30

）已作为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获立项支持，实施期限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中央

财政经费资助为

390.77

万元，公司需要自筹

1213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研究开发。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了《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

2011

年子课题立项的通知》（卫科药专项管办

[2011]93-203-001-13

号）文件，根据

"

重大新药

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第一批项目立项的批

复》（国科发社 〔

2011

〕

551

号），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的左氧氟沙星技术改造课题 （编号：

2011ZX09203-001-13

）已作为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获立项支持，实施期限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中央财政经费资助为

192.65

万元，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需要自筹

1053.75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技术改造。

截止

2012

年

2

月

8

日第一期资助资金公司收到

146.14

万元，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收到

92.33

万元， 其余资助资金到帐日期还不确定。 以上中央财政经费资助不会直接影响当期损

益。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

000159

编号：

2012-03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8

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外经贸集团

")

关于股权解冻及质押的通知，

2012

年

2

月

7

日外经贸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600

万股股份在解冻后办理了再质押手续，以

3600

万股股份为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117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进行质押， 冻结期自

2012

年

2

月

7

日起，期限一年。上述股权的解冻、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截至本公告日，外经贸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5100

万股，质押冻结

总额为

151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1.38%

。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2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关于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丰利

B

份额

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告

天弘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已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正式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丰利

A

和丰利

B

（基金代码：

150046

）两级份额，两级份额

独立募集。

在丰利

B

募集期内，投资者通过场内、场外两种方式进行认购。 场内认购是指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会员单元认购丰利

B

，丰利

B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基金份额， 但在丰利

B

的封闭期间不得赎回；场

外认购是指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网点以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认购丰利

B

， 在丰利

B

的

封闭期间不得赎回，但可以通过跨系统转托管转至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只有在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后，才可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丰利

B

具体上市交易时间敬请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为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本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提出申请，丰利

B

自

2012

年

2

月

13

日起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场外认购丰利

B

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认购丰利

B

的场外代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机构办理丰利

B

跨系

统转托管业务，将丰利

B

份额转托管至场内（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场内认购丰利

B

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以通过认购丰利

B

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具有相应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办理丰利

B

跨系

统转托管业务，将丰利

B

份额转托管至场外（注册登记系统）。 跨系统转托管的具体业务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www.thfund.com.cn

） 或客户服务电话

（

4007109999

）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烟台万润 公告编号：

2012-012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8

日（周三）上午

11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7

日（周二）

-2012

年

2

月

8

日（周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7

日下午

15:00-2012

年

2

月

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

11

号公司本部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凤岐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32

名，代表股份

85,483,575

股，占股份总

数的

62.03%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

85,263,4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1.8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代表股份

220,175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159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476,67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6,4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

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8%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475,97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7,1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

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8%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470,375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

），

6,900

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

6,3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4%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2-002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

相关主管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2011

年，公司通过了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

近日收到了由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和深圳

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44200099

）》，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

(

即

2011

年、

2012

年和

2013

年

)

继

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

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证券代码：

000809

公告编号：

2012-00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0:00

。

2

、 召开地点：铁岭市凡河新区金鹰大厦

8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广林先生。

6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283,748,85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7.4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其表决

情况如下：

(

一

)

《关于签署

<

土地一级开发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3,748,85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二

)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3,748,858

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娜、金晶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意见为：

1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4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

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所有议案合法通过表决。

六、备查文件

(

一

)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二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李娜、金晶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2-06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2

月

3

日至

2012

年

2

月

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值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1

、经询问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应该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与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之间的诉讼，除已披露的进展信息外，目前尚

无最新进展。

4

、经书面征询，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泓泽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军先生及

一致行动人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权转让、涉及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

行股份等重大事项，不存在任何涉及前述事项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在可预见的三个月

内，亦不存在上述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本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在可预见的三个月内，亦不存在其他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

重大事项。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

司选定的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的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纸、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49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2012-009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西部材料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8

日下午

2:30

在公司高新区

401

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4,936,8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9%

。会议由巨建

辉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选举颜学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4,936,87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杨琦律师及梁建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对股东

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9

日


